附件3
法律援助申请人告知承诺情况核查授权书
本人       (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 于    年    月    日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向           法律援助中心以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法律援助。
现委托                 法律援助中心或其授权的其他机构核查本人及家庭成员经济情况。

本人提供信函索证信息（单位名称及地址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）真实有效，如出现查无此人、退件、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导致无法送达等情形，视为已送达（信函索证信息不公开）。

委  托  人：

法定代理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信函索证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单位、民政部门、户籍地或者居住地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及个人


